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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政府公共资产

管理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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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是联邦制国家，除联邦政府统

一法律外，各州、市都有独立的

立法权；在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和政

府机构的设置上，各州、 市也不尽相

同。巴西是南美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2004年，巴西G D P约6000亿美元，人

均G D P约3300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

1592亿美元，顺差 336亿美元；2005

年，经济增长率预计可达到 4-5%。
巴西政府对公共资产的保护和管

理是以法律形式确定的。联邦宪法是

政府公共资产管理的根本法律，对公

共资产的范围及管理原则作了明确规

定。除 1998年宪法及三项临时性法令

外，还有十几项补充性法律，这些法

律、法规共同构成了巴西政府公共资

产管理的法律体系。

巴西联邦政府公共资产的主管机

构为联邦资产秘书处（巴西各部均下

设秘书处，秘书处的领导相当于我们

国内的副部长）。1998年以前，联邦资

产秘书处设在联邦财政部，1999年，为

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将联邦资产秘

书处由财政部划入计划预算管理部

（巴西联邦政府预算编制职能由计划预

算管理部负责）。联邦资产秘书处总部

在首都巴西利亚，下辖7个局；在全国

各个州和巴西利亚联邦区分设27个地

区资产管理局，此外还在圣保罗州和

皮奥伊州分别设有 2 个区域性资产管

理代表处，共有 1056名职员。联邦资

产秘书处主要负责联邦政府不动产的

管理，管理对象是 2.4万个政府大楼

和52.4万块土地。联邦政府的动产由

各部门自己管理。其管理公共资产的

特点和做法是：

资产购置的管理。联邦政府各部

门不动产的购置，均须报经联邦资产

秘书处审核、批准。联邦资产秘书处对

各部门资产购置的申请，一般按照调

剂——承租——购买的程序研究解决。

一个部门要想购置房地产，首先向联

邦资产秘书处发函提出需求，若在联

邦资产秘书处掌握的资产中有空闲资

产，则直接调拨给该部门使用；若无空

闲资产，由联邦资产秘书处出具无法

调剂的证明后，该部门可通过租或购

买的方式解决。部门在购买房地产时，

可先自己进行寻价，找到合适的，报联

邦资产秘书处，由该处派出专业人员

进行价值评估后，授权该部购买后，交

予联邦资产秘书处入账。购置房地产

的预算原则上从各部正常预算中开支，

若是购买大项资产，部门正常预算无

法解决的，由总统报国会批准，额外安

排预算。各部门动产的购置，由各部门

在正常预算内自己决定和购买。

资产处置的管理。资产的处置是

指资产产权的转移和核销，包括资产

的出售、交换、赠送、报废等多种形式。

资产的出售，必须先由联邦资产秘书

处组织专业人员进行调查和评估，确

定底价，然后按照《拍卖法》通过拍卖

等方式处置。资产的转移分为三种情

况：一是在同级政府之间的转移，由资

产调出、调入的两部协商并报联邦资

产秘书处核准即可。二是跨政府级次

的资产转移，需要报联邦资产秘书处

进行调查评估和公示，然后由资产管

理秘书处办理资产划转手续。三是国

家机构将资产转让 （租） 给非公有单

位，需要报联邦资产秘书处进行价格

调查和评估；如价格合理，且符合各项

法律法规，则向社会公告；最后，由资

产秘书处办理公共资产划转手续。

资产的使用及收入管理。巴西法

律明确规定，各部门不能将占用的政

府公共资产（办公用房及各种设备）用

于经营活动。资产处置收入一律上交

同级财政国库。联邦资产秘书处可以

将掌握的闲置公共资产（土地、矿产、

水资源等） 通过一定法律程序转让

（租）给个人或私营部门使用，具体转

让（租）的方式包括授权使用、许可使

用、特别许可使用等等。使用公共资产

的个人和私营部门必须向联邦资产秘

书处交纳租用费或转让费。联邦资产

秘书处的各项资产收费收入，必须全

额上缴联邦财政国库。为保证资产收

入管理的规范，堵塞漏洞，各种资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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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国家税金、罚款一样，按照联邦财

政 部 统 一 印 制的 税 费 收 缴 凭 证

（D A R F）上缴国库。

资产的信息化管理。各部门在资

产管理中，普遍使用了资产条形码扫

描采集技术，实行计算机管理。联邦资

产秘书处建立了资产管理信息系统，

将资产登记、资产配置、资产处置、资

产收费等工作统一纳入了信息系统，

提高了资产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目

前，联邦资产秘书处正在筹建联邦资

产管理信息共享系统，将现有的联邦

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与国库、中央银行

及财政监察等系统联网，以实现管理

数据共享，提高工作效率。该系统建成

后，将大大提高巴西联邦政府资产管

理的能力和水平。

巴西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公

共资产管理总体水平并不是很高，各

地发展也不平衡，许多工作还处在探

索或开展之中。但有许多好的理念和

做法，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启发，值得学

习和借鉴。

管理预算的部门管理政府公共资

产。这是以巴西为代表的南美政府公

共资产管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

1999年后巴西将联邦政府资产管理的

职能由财政部转到计划预算管理部。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资产管理以预

算管理为重要依托，资产处置收入要

纳入预算中统一平衡，资产处置报废

后要安排相应预算进行补充更新。这

一点是其经过多年实践而总结出来的

经验。目前，我国正在构建行政事业资

产管理的新体制，在确定管理主体上还

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应借鉴巴西及世界

其他国家的经验，按照“管理预算的部

门管理政府公共资产”的原则，理顺行

政事业资产管理体制，建立以财政部门

为主导的行政事业资产管理体制。

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作保障。巴西

在公共资产管理方面有一套比较完整

的法律体系。宪法中对联邦政府公共

资产的概念、范围及三级政府的管理

职责都作了明确规定；有关法律对政

府公共资产管理活动也作了具体规定，

这为政府公共资产管理确立了稳定的

法律基础。而我国当前行政事业资产

管理中存在的重要问题是制度不健全，

法律缺失。宪法中对国有资产的概念

和范围没有明确的表述。“国有资产

法”起草已有十多年，但现在仍未立

法。现行的行政事业资产管理法规级

次较低，出台已经十多年，在很多方面

已不符合实际，亟待更新完善。各级政

府、各部门间的资产界定不够清晰，管

理职责不够明确，这是我国政府公共

资产管理中一个十分突出的薄弱环节。

把好资产“出口”关。资产处置是

资产的“出口”，加强资产处置的管理，

把好“出口关”，是防止资产流失的最

重要措施。巴西联邦政府的资产处置

有严格的程序和规定，并采用拍卖、招

标、向社会公告等市场化竞价方式，保

证了资产处置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减

少了政府公共资产的流失。当前，我国

的行政事业资产处置还很不规范，有

些部门和单位对资产处置工作把关不

严、监督不力。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事

业资产处置的管理，尽快制定严格的

操作流程和规范，严格按制度办事；资

产的出售、置换要采用招标、拍卖等市

场竞价方式；在资产处置事项的审批

过程中，财政及有关部门要认真审核，

严格把关。

国家机关占用的公共资产不能经

营性使用。巴西法律严格规定，国家机

关占有的政府公共资产，如办公大楼、

设备等，只能用来保障政府履行职能

的需要，而不能用于经营性活动。目前

我国不少行政单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着资产出租、出借等经营活动，收入成

了单位的 “小金库”和各种福利的来

源。在利益驱动下，各单位占有行政事

业资产的欲望无限膨胀，争项目，要资

金，加剧了财政的紧张状况。我们应借

鉴巴西的做法，明确规定所有行政单

位国有资产都不应当用于经营活动，

对目前行政单位利用自己管理的国有

资产开展经营性活动的，不管其历史

原因如何，都要进行认真清理，其中需

要用于公共服务的，必须停止营利性

运作，不用于公共服务的，要从行政单

位剥离出去，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管

理体系之中。

政府公共资产收入应当全部上缴

国库，不与单位利益挂钩。巴西政府公

共资产的所有收入归国家所有，按照

统一的收费凭证（D A R F）全部上缴国

库，不与各地区、各机构挂钩。这样做

割断了公共资产收入与单位利益的联

系，遏制了单位多占政府公共资产的

冲动，也才能从根本上规范国有资产

管理活动。当前我国一方面要把国有

资产收入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范

围内，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统一规范

管理。另一方面要按照“收支两条线，

收支脱钩管理”的原则，国有资产收入

全部上缴国库，把资产真正管住、 管

好。

大力加强行政事业资产管理信息

系统建设。应借鉴巴西政府建立政府

公共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的经验，改变

传统的资产管理方式，大力加强行政

事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充分

利用电脑、网络等现代技术，推动我国

行政事业资产管理工作的开展。当前，

我们应依托国家“金财工程”的建设，

科学规划，精心设计，扎实推进，尽快

建立一个在“金财工程”框架下的行政

事业资产管理信息子系统。将资产配

置、使用、处置、清产核资、收入管理

等资产管理的各个环节都纳入到该系

统中去，并将该系统与预算编制审核

系统、国库集中收付系统、政府采购系

统等联网，把我国的行政事业资产管

理、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工作提到一

个新水平。

（作者单位：财政部行政政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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